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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共同科目與通識課程修習要點 

(115學年度起入學新生適用) 115.06.17 

一、本校自 115學年度起，共同科目為體育課；通識課程依「校本課程」、「語文」、「人文學科」、「社會科

學」、「自然科學與數學」及「跨域專長」等六大領域分類。 

二、共同科目與通識課程基本修習原則： 

共同科目與通識課程 修 習 原 則 說 明 

共

同

科

目 

體育 必修，1 至 2 年級共 4 學期 2年級採興趣選項 

 

 

 

 

 

 

通 

 

 

識 

 

 

課 

 

 

程 

校本課程 必修 
1年級上學期1學分 

 
3年級下學期1學分 

 

 

 

語文 

國文 必修，1 年級 1 學年 4 學分  

外文：閱讀與

聽講（一） 
必修，1年級1學年3學分 

三選一，以歐美語文為

主，大一新生入學可於選

課階段，選修其他外文。 外文：閱讀與

聽講（二） 
必修，2年級1學年3學分 

 

 

人文學科 

歷史 

依學系領域規定選課 

(見表1及表2) 

 

文學 

文明思想 

藝術 

 

 

社會科學 

政治 

依學系領域規定選課 

(見表1及表2) 

 

經濟 

社會 

心理 

自然科學

與數學 

自然科學 
依學系領域規定選課 

(見表1及表2) 

 

數學 

電腦資訊 

跨域專長 必修，同一專長，12 學分 
大一下學期選定專長， 

大二開始修習課程 

※全球商務學士學位學程、半導體暨 AI科技國際學士學位學程免修跨域專長 

※本校通識課程主開科系一覽表，詳見通識中心「通識課程一覽表」。 

※修業規定依教務處綜合業務組公告之必修科目表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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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本課程 

(一)適用對象：適用於 115 學年度起入學之大一新生（含重考生、復學後仍為大一之學生，以及春季班入學且

於 9 月時仍具大一身分之學生） 

(二)修習規定：一律隨班修習。 

(三)抵免規定：若學生曾經唸過大學而重新入學，因本校校本課程具備獨特核心精神，凡大一入學新生不論其過

往學籍與修課紀錄，一律不予抵免其校本課程。 

(四)舊制一年級學生隨班修習規定： 

1.適用對象：115 學年度前入學（即 114 學年度以前）之學生。 

2.學分採計：除依據舊制原應修習通識 10學分，尚須依據新制加修校本課程 2 學分，加修的校本課程 2學分

視為本系的畢業學分，但若校本課程修習後不及格，不用補修。 

(五)轉學生修習與抵免規定： 

1.適用對象：適用 115學年度必修科目表之二、三年級及提高編級至四年級之學生。 

2.補修選擇：轉學生可自行決定要用「校本課程」補修，或是使用自己系上所屬的「通識課程」(詳如附件 1) 

進行補修，但修習及格僅承認 1學分。 

3.本校轉本校抵免：限本校轉本校學生，可抵掉已修習及格之校本課程，且只能抵掉轉入年級前的校本課程： 

A. 轉二年級、三年級學生：可抵掉一年級之校本課程。 

B. 轉三年級並提高編級至四年級學生：可抵掉一年級及三年級之校本課程。 

四、跨域專長 

(一)適用對象 

1.106學年度起入學新生，跨域專長為校定必修科目，以同一組專長為限，共計 6門課 12學分。 

2.全球商務學士學位學程、半導體暨 AI科技國際學士學位學程免修跨域專長；惟 2年級(含)以上學生，可加

選跨域專長課程。 

3.跨域專長非研究所基礎學科，為保障大學部學生權益，不開放研究所學生選課。 

4.本校跨域專長開設一覽表，詳見通識中心跨域專長網頁。 

(二)專長選填與選課 

1.修習跨域專長需選外系所開設之跨域專長，不得選同一學系不同組別所開設之跨域專長。 

2.大學部學生於一年級下學期選填志願，二年級開始修習；已選定跨域專長身分者，直接帶入跨域課檔，無須

自行加選課程；已匯入課檔者不得自行退選跨域專長課程。 

3.寒暑假轉學生於報到註冊後至第二階段選課前，直接於學生專區選擇專長身分（選定跨域專長後始得辦理抵

免），並於選課時間內，自行加選該專長課程。 

4.大學部一年級學生無跨域專長身分者不可選「跨域專長」課程。 

(三)修課規定 

1.具跨域專長身分學生，僅可加選該跨域專長開設之課程；若有任何一科不及格者，只需重補修該課程，不必

整組課程重修。 

2.原跨域專長停開且尚未完成修習學生，得就下列任一方式補足跨域專長之學分數： 

A. 跨域專長主開學系所新開之跨域專長課程。 

B. 跨域專長主開學系之必選修課程。 

C. 不限領域之通識課程。 

3.轉系學生不需更換跨域專長身分。 

4.因修習輔系/雙學位申請免修或更換跨域專長者，已修習之跨域專長學分不得承認通識學分，是否承認為外

系選修學分，由各系自訂。 

(四)免修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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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項免修申請規定於每學期公告之選課期間受理申請。 

2.本系專業課程與跨域專長課程名稱相同或實質內涵相符者，可於規定時間內申請免修，請填免修申請表至跨

域專長主開科系申請（免修課程以三科為限）。通過免修申請之課程將不列入畢業學分，並需退選該課程。 

3.修習輔系/雙學位/專業學分學程/跨領域學分學程/微學程*之學生，得於規定時間內，申請免修跨域專長。 

 *微學程公告之課程科目表達 12學分以上，始可申請免修，如未修滿 12學分，仍需補修完整之跨域專長。 

4.因故申請放棄輔系/雙學位/專業學分學程/跨領域學分學程/微學程時，學分認定情形如下： 

(1)修習同一輔系/雙學位學分數（學分性質為輔/雙）/專業學分學程/跨領域學分學程/微學程已達 12學分

時，得承認其中 12學分為跨域專長（學年課不完整之學分不予承認），其餘學分數是否承認為外系學分由

各系認定。 

(2)修習同一輔系/雙學位/專業學分學程/跨領域學分學程/微學程之學分數未達 12學分時，則需依各跨域專長

所剩之名額重新選擇一組跨域專長，並完整修習 6門課程 12學分。 

5.免修非抵免學分，不足之學分數，需依各學系之修業規定，自行補足畢業學分。 

五、其他相關規定： 

(一)除國文、外文以外，修習本系主開之通識課程科目，不計入通識學分；主開單位為學院之通識課程科目，該

院學生修習不計入通識學分。 

(二）共同科目與通識教育中心合開之通識課程，全校學生皆可修習，不受主開科系不計入通識學分之限制。 

(三）課程名稱相同且已修習及格之科目不得重複修習；課程名稱有異動者，已修習及格之科目不得重覆修習。 

(四）修習「國文」、「外文類」科目超過規定之應修學分，不列入通識學分。 

(五）專業課程不得認抵通識課程（跨域專長依第四點辦理）。 

表 1：各學系領域學生應修通識領域學分數 

     通識領

域 

 

學系領域 

校本課程 語文 人文通識 社會通識 自然通識 跨域專長 總計學分 

人文藝術 2 10  4 4 12 32 

社會科學 2 10 4  4 12 32 

自然科學 2 10 4 4  12 32 

修業規定依教務處綜合業務組公告之必修科目表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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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各學系領域一覽表 
學院 學系 學系領域 學院 學系 學系領域 

文學院 
哲史系 

中文系 

人文藝術 

人文藝術 

環境規劃暨生

物資源學院 

動園系 

森保系 

土資系 

家庭系 

都計系 

建築系 

景觀系 

自然科學 

自然科學 

社會科學 

社會科學 

社會科學 

自然科學 

自然科學 

國際暨外語學院 

日文系 

韓文系 

歐美系 

全商系 

人文藝術 

人文藝術 

人文藝術 

社會科學 

理工學院 

應數系 

物理系 

化學系 

地理系 

氣質系 

生科系 

化材系 

電機系 

機械系 

紡科系 

資工系 

半導體系 

自然科學 

自然科學 

自然科學 

自然科學 

自然科學 

自然科學 

自然科學 

自然科學 

自然科學 

自然科學 

自然科學 

自然科學 

商學院 

國貿系 

國企系 

會計系 

觀光系 

資管系 

財金系 

行銷系 

社會科學 

社會科學 

社會科學 

社會科學 

社會科學 

社會科學 

社會科學 

新聞暨傳播學

院 

新聞系 

廣告系 

資傳系 

大傳系 

社會科學 

社會科學 

自然科學 

社會科學 

法學院 法律系 社會科學 

藝術學院 

美術系 

音樂系 

戲劇系 

國劇系 

舞蹈系 

人文藝術 

人文藝術 

人文藝術 

人文藝術 

人文藝術 

社會科學院 

政經系 

勞動系 

社福系 

行管系 

社會科學 

社會科學 

社會科學 

社會科學 

教育學院 
教科系 

心輔系 

人文藝術 

社會科學 

體健學院 

體育系 

不分系 

營養系 

自然科學 

自然科學 

自然科學 
 


